附件：3.租赁合同书

江油市李白故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租
赁
合
同
书
合同编号：

出租方：江油市李白故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                                    （以下简称乙方）
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如下租赁协议：
租赁物位置、面积、功能及用途
甲方将位于明月岛公园内二号楼租赁给乙方使用。
2、本租赁场所的功能为二号楼办公场所、茶楼经营所需，包租给乙方使用。如乙方需转变使用功能，须经甲方书面同意，因转变功能所需办理的全部手续由乙方按政府有关规定申报，因改变使用功能所应缴纳的全部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本租赁物采取包租的方式，由乙方自行管理。即：乙方租赁后产生的各种经营税费债权债务等均由乙方独自承担，与甲方无关。
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为  叁  年。即从202  年  月  日起至202  年  月  日止。
乙方在租赁期限满前三个月提出是否续租，若续租，经甲方同意后，甲乙双方将有关租赁事项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在同等承租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权。若乙方未按本条约定提出续租要求，则视为乙方放弃优先续租权，在不影响乙方剩余租期经营的前提下，甲方有权在本合同租赁期限满前三个月与第三方订立下年度租赁合同。
租赁费用及履约保证金
1、租赁费用人民币    元/年（大写：     ），乙方应当在202  年  月  日（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前一次性向甲方支付第一年全部租金，并由乙方汇至甲方指定的账号，且应在每年合同到期前半个月向乙方支付。乙方逾期支付租金，应向甲方支付滞纳金，滞纳金金额为：拖欠天数乘以欠缴总金额的0.02%。

2、履约保证金10000元，人民币（大写：壹万元整），乙方当在   年  月  日（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前向甲方缴纳，并汇至甲方指定的账号。

3、甲方账户信息：

单位名称：江油市李白故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5107817672751494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油市支行

账号：22248101040016329

租赁物的转让
在租赁期限内，若遇甲方转让出租物的部分或全部产权，甲方应确保受让人继续履行本合同。在同等受让条件下，乙方对本出租物享有优先购买权。乙方不能转租该租赁物。
安全卫生
1、乙方在租赁期间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有关规定，按消防部门有关规定全面负责租赁物内的防火安全，积极做好消防工作，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2、乙方应在租赁物内按有关规定配置灭火器，严禁将消防设施用作其他用途。
3、乙方需依法经营，注重环保，若因污染给周边群众生活早晨影响，应自行承担责任，租赁期内租赁物造成的一切人身财产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4、乙方在租赁期间产生的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垃圾清运费等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物业管理
乙方在使用租赁物时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如有违反，应承担相应责任。倘由于乙方违反上述规定影响建筑物周围其他用户的正常运作，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赔偿。
装修条款
在租赁期限内如乙方需对租赁物进行装修、改建，须事先向甲方提交书面装修、改建设计方案，并经甲方书面同意，同时需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同意。如装修、改建方案可能对公共部分及其他相邻用户影响的，甲方可对该部分方案提出异议，乙方应予以修改。改建、装修费用由乙方承担。
合同的终止
 乙方在租赁期满或不能继续达成协议应将租赁物清扫干净，并将租赁物交还给甲方。乙方退还的出租用房应当保持房屋及设施、设备的完好状态，依附于出租用房的装修（包括但不限于埋设在墙内的所有管线，固定门窗，房屋吊顶，地面、墙面的贴面装饰等）不得拆除。乙方在使用期间增设的设施设备乙方有权处置，但不得影响出租房屋的外观和内部结构，若乙方在本合同约定的退还出租用房之日起的3日内未拆除的，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留存物品影响出租用房的正常使用，若乙方留存物品影响出租房屋正常使用，甲方清除后，所支付的清除费用由乙方支付。

第九条 不可抗力因素处理
1、在合同期内，乙方因不可抗力因素（如暴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因故障连续停电持续15天以上等）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因素发生后，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并出示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

3、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乙方的财产、物品损失，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十条 其他条款
双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出租用房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第十一条 合同效力
本合同经双方签名并盖章，并收到乙方支付的首期租赁金款项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印章）：                    乙方（印章）：
负责人：                          负责人：
日期：202  年  月  日             日期：20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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